
督查督办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川信职院〔2015〕42号)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院各系部和职能部门的工作效能和执行力，加大学院重点工作的推进力度，提高工作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工作内容
党委办公室、学院办公室和纪检监察处是学院负责督查督办的工作部门（以下简称督查督办部门）。党委办公室负责对党委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学院办公室负责对院长办公会各项决定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和催办；其它事项的督察督办，由纪检监察处牵头负责。
督查督办工作的重点是党委会、院长办公会明令督查督办部门督查督办落实情况的事项，或是学院主要领导批示或交办的重大的、综合性的、党风党纪等重大规定的贯彻落实情况，或是上级领导批示或交办事项的落实情况。
二、工作程序
1.登记立项。为落实学院党委、行政作出的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按照学院主要领导明确指示需要进行督查督办的事项，督查督办部门予以立项登记。立项要坚持一事一项的基本原则，一个工作部署或一项决策立为一项，立项要填写《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督查督办工作立项登记表》（附件1）。
2.责任分解。督查督办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发出《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督查督办通知》（附件2），交承办部门(单位）办理落实，《督查督办通知》由承办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收。
3.督查督办。督查督办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单位），根据办理时限要求，采取现场督办、会议督办、电话催办、上门催办等方式进行督查。
4.协调落实。在落实的过程中，承办部门（单位）领导要对贯彻落实的情况进行检查，并对在贯彻落实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调研，及时将有关情况反馈给学院党政领导。如承办部门(单位）对承办事项办理落实确有困难，需要协调的，一般事项由督查督办部门负责协调，重要事项报请分管院领导协调。
5.反馈回复。承办部门（单位）对督办督查事项的办理结果必须按时限要求，实事求是地回复。督查督办部门根据落实情况，汇总后向主要院领导报告。
(1)明确规定反馈回复期限的，要如期按要求作出口头或书面报告；
(2)未明确反馈回复日期的：
 ①对上级领导交办的督办事项，一般应在15天内办理完毕并专题报告。情况紧急的，要立即办理并专题报告；情况复杂的，应在15天内提交前期办理情况、不能办理完毕的理由以及后续办理期限的专题报告。
    ②学院党委会、院长办公会决议，一般在督办通知发出后7天内报告办理结果或进展情况。
③其他事项，一般5日内报告办理结果或进展情况。
 6.结果通报。对各部门（单位）落实学院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以及重要批示的办理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落实好的，给予表扬，加以推广；落实差的，督促改进，并给予严肃的批评。
三、工作方式
1.催报督促。对立项督查督办的事项或工作，在规定的上报或办结期限内，督查督办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对承办部门(单位）的工作进展情况和办理结果进行催报。
2.组成督查工作组。督查督办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会同有关部门组成督查工作组，深入到承办部门(单位）进行督促检查。
3.专报调研。督查督办部门在实施督查的过程中，对承办部门(单位）落实的情况、问题、建议可通过督查专报的形式向主要领导反馈。
4.其它方式：根据工作需要可采取的其它方式。
四、责任与责任追究
1.凡列入督办的事项，接受督查的部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具体抓该项工作的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
2.督查工作与各部门（单位）以及部门（单位）负责人的工作目标考核挂钩，按规定奖罚。
3.如接受督查的部门（单位）因为不负责任，导致所督查事项不能落实的，情节轻微的，在督查部门（单位）内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失、构成违纪和需追究纪律责任的，学院将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分。
本办法经2015年10月13日学院党委会讨论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督查督办工作立项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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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督查督办通知
督〔      〕     号
承办单位:
督查督办事项与要求：
根据（1）党委会决定；（2）院长办公会决定；（3）院领导接待日受理；（4）院领导批示和委托交办；（5）上级党政机关要求；（6）群众来信来访;(7)其它情况。
督查督办事项：                                                                                   
现转你部门(单位）办理,请在接到该通知后      个工作日内,按下列第    项处理:
1．执行会议决定；
2．你部门(单位）调查研究处理；
3．你部门(单位）研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直接答复当事人；
4．调查研究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以书面（加盖公章）及电子信息方式回复督查督办办公室；
5．处理意见（书面、口头）报告           院领导；
6．其它。
附：督查督办事项反馈单
督查督办办公室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两份：督查督办部门、承办单位各一份）
督查督办事项反馈单
编号：
	督查督办
事    项
	
	督查督办
时    间
	

	承办部门
	牵头部门：
协办部门：
	分管领导
	

	督查督办
要    求
	

	办结期限
	

	办
理
情
况
	（可另附页）
承办部门（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承办部门（单位）反馈时间
	
	经办人签字
	

	院领导对办理
结果的意见
	

	备   注
	


本反馈单一式两份，督查督办部门、承办部门（单位）各存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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